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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和北京华夏正通信用评价中心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北京华夏正通信用评价中心（普通合伙）、北京商国鉴

电子技术研究院（普通合伙）、厦门国贸会展运营有限公司、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浙江蓝美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广和金案广告有限公司、全球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昱诚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新消费（北京）规划院有限公司、北京壹品红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合汇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宏联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徐书中医研究院、北京新时代信用评价中心、北京国子工场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国信联合（北京）认证中心、国信标准（北京）信用评价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艳彬、王道龙、裴文、赵荣水、聂林海、王洁、蒋葆琪、钱鑫、方志国、沈洋、

刘栋栋、侯功洲、张燕、孙旭、汤文博、严宏、徐书、张银凤、张胜利、孙晓翠、张鹏、葛欣、李龙、刘文书、

侯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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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生态产品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

载体，已成为提升国家绿色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随着  “双碳” 目标推进及全球生态治理需求升级，生态

产品的价值识别、量化评价与市场化流通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我国是全球生态产品供给大国，在农

林渔产品、绿色加工品等领域具备丰富资源，但长期面临评价标准科学性较弱、国际认可度不足、价值

转化路径模糊等瓶颈，亟需构建一套科学、系统且兼具国际视野的生态产品评价体系，以推动生态优势

向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转化。本文件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

段人群的福祉”“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管

理森林可持续，打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要求。

本文件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通过标准化手段打通生态产品  “价值评价—价值实现—价值提升” 
链条，推动生态产品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质变，助力我国在全球生态经济格局中确立标准话语

权，为构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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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分级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产品分级评价原则、评价范围、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设置、评价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物质供给类（如农林渔产品）生态产品的分级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T 24044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4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产品　ecological products
以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物质载体和保障，并辅以人类劳动而生产的满足人们美好生活和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且用于交换和使用的各类产品（含服务），或为了供给和享有以上产品，在政府规制下形成

的相关权益及虚拟化产品。

注： 本文件提到的生态产品包括农业与制造业产品。

3.2
全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从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到废弃的全过程环境影响评估。

[来源：GB/T 24044—2008，3.1]

4　评价原则

4.1　生态优先

优先评估产地环境质量，如土壤质量、水质状况和生物多样性。

4.2　动态适应

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特征调整指标权重，并定期更新。

4.3　市场导向

结合消费者对健康、安全需求及生态价值转化潜力，推动生态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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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范围

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评价的评价范围包括农业和制造业。

具体分类见表 1。

表 1　生态产品评价范围分类表

大类名称

01　农业

02　制造业

中类名称

01.01　农业产品

01.02　林业产品

01.03　畜牧业产品

01.04　渔业产品

02.01　农副食品

02.02　加工食品

02.03　纺织产品

02.04　医药制造业

小类名称

01.01.01　谷物

01.01.02　经济作物

01.01.03　野生植物

01.02.01　林木及附属产品

01.02.02　竹木及附属产品

01.03.01　畜禽产品

01.03.02　野生动物产品

01.04.01　水产养殖产品

01.04.02　天然捕捞产品

02.01.01　磨制谷物产品

02.01.02　植物油产品

02.01.03　肉类产品

02.02.01　糕点

02.02.02　乳制品

02.02.03　调味品

02.03.01　棉纺织品

02.03.02　毛纺织品

02.03.03　丝绸纺织品

02.04.01　中药饮片

说明

玉米、大豆等可直接面向终端销售的谷物产品

棉花、油料（大豆、油菜籽）、糖料（甘蔗、甜菜）、蔬

菜、中药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

药用植物品种）等

野生菌类、天然香料植物、药用植物等

原木、橡胶、松脂等

竹材等

生猪、奶牛、蛋鸡、肉鸭，以及鹿、貂等

人工驯养梅花鹿、麝，合法猎捕野兔、野鸡等

淡水鱼（草鱼、鲤鱼）、海水虾蟹、贝类（扇贝、牡

蛎）、海带养殖等

海洋鱼类（带鱼、金枪鱼）、淡水捕捞（鲫鱼、黑

鱼）等

面粉、大米、玉米粉、饲料原料等

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精炼等

生猪屠宰、分割肉、腌腊肉制品、肉松等

面包、蛋糕、饼干、月饼等

液态奶、奶粉、奶酪、酸奶等

酱油、食醋、味精、复合调味料等

棉纱、棉布、印染布等

羊毛衫、精纺呢绒、毛毯等

生丝、绸缎、真丝服装面料等

人参切片、黄芪饮片、茯苓粉等

6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设置

6.1　评价维度

6.1.1　产品品质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自身质量特性方面的表现，反映生态产品的功能价值，在物理、化学、感官等

层面的品质水平，以及满足消费者健康、安全、功能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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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生态质量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依托的生态系统健康度与可持续性方面的表现，反映生态产品生产过程对自

然环境的依赖与反哺能力。

6.1.3　经济价值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创造经济收益及带动产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反映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价

值转化效率及产业辐射能力。

6.1.4　社会效益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对社会与民生影响方面的表现，反映生态产品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传承文

化等方面的综合贡献。

6.1.5　环境友好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及废弃处理全过程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反

映生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程度及低碳、循环、减排的实践成效。

6.1.6　企业管理

评价客体在生态产品相关经营主体的治理能力、合规水平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表现，反映企

业保障生态产品质量与价值实现的管理效能。

6.2　评价指标及权重设计

6.2.1　评价指标

生态产品评价指标可分为通用指标和行业特征指标，可细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通用指标体

系表依据附录 A，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依据附录 B。

6.2.2　权重设计

评价前，应分析被评价实体所在国民行业、领域等实际情况，对指标相关权重进行针对性设计。权

重设计应基于行业调研数据。

相同国民行业、领域的被评价实体宜采用相同的指标权重，以保证结果的可对比性。

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见表 2。

表 2　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通用指标

行业特征指标

二级指标

产品品质

生态质量

经济价值

社会效益

环境友好

企业管理

行业特征

权重/%

20

10

15

10

15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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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实施

7.1　评价人员要求

评价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具备相关生态产品行业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具有至少三年以上相关专业的技术工作经历；

——熟悉本文件，具备培训合格证明材料。

7.2　评价方式及方法

评价方法宜包括基于专家经验的主观评价方法、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评价方法及综合评价方法。  
评价方式可包括抽样检测、文件审核、现场检查、员工座谈、调查问卷等，其中抽样检测环节不可

省略。

7.3　评价模式

评价模式应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查、产品抽样检测及获证后监督检查。

7.4　评价程序及过程

7.4.1　评价程序要求

评价主体宜按以下步骤执行： 
——明确评价活动类型，包括第一方评价、第二方评价或第三方评价； 
——制定评价活动工作方案； 
——组建评价团队； 
——选取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级各项指标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的赋

权方法；

——收集并核定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和信息，定性或定量分析得出评价指标值的初评结果； 
——通知评价客体进行送样检测；

——复核评价指标值的初评结果，组织实施评价活动，计算得出评价结果； 
——按评价结果确定评价等级。

7.4.2　评价过程要求

7.4.2.1　评价人员应确认评价指标与产品的相关性以及包含关系。

7.4.2.2　评价人员应确认评价体系的完整性、与本文件的一致性，以及被评价实体的工作是否得以有效

落实和维护。

7.4.2.3　评价机构宜保留相关文件信息作为评价结果的证据支持。

7.4.3　数据来源

7.4.3.1　数据采集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

7.4.3.2　评价过程中，应检查数据和假设在评价日期的相关性、一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7.4.3.3　数据缺失或质量不足，评价人员宜对个别类别做出估计和假设。估计和假设宜在评价过程中

明确说明和记录。

7.4.4　得分计算

依据本文件进行生态产品评价时，对各项参与二级指标采取评分的方法，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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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表现低于行业平均值的指标，赋分不超过 60 分。评价表现与行业平均值接近的指标，赋分不

超过 80 分。评价表现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值的指标，赋分不超过 90 分。评价表现处于行业引领水平的

指标，赋分可超过 90 分。

一级指标的实际得分为该指标内参与评价的二级指标的平均分。

生态产品评价的最终评分为一级指标实际得分与对应权重的乘积的加和值。

评分的依据是调查中发现的按照本文件规定的评价指标的实施情况。

7.4.5　等级划分

评定等级应根据评价总得分划分。等级划分见表 3。

表 3　等级划分

分值范围

90~100

80~89

60~79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管理要求

最小化人为干预（干预强度≤行业基准值的 5%）

生态系统健康，资源消耗低于行业均值

绿色生产达标，允许有限人为干预

注： 得分低于 60 分的产品不予发证。

7.4.6　评价结果

7.4.6.1　生态产品评价的结果可被看作某时间点上基于选定指标所得的结果。

7.4.6.2　评价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上的评价客体，可在受评价的范围内的产品包装上标识对应等级的

“生态产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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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生态产品通用评价指标体系表

生态产品通用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A.1。

表 A.1　生态产品通用评价指标

A.1.1
产品

品质

A.1.2
生态

质量

A.1.3
经济

价值

A.1.1.1
营养成分

A.1.1.2
功能成分

A.1.2.1
产地环境

A.1.2.2
生态系统服务

A.1.2.3
资源可持续性

A.1.3.1
市场价值

A.1.3.2
效率与循环

A.1.3.3
产业带动

A.1.1.1.1
营养成分达标率

A.1.1.2.1
功能性成分含量

A.1.2.1.1
产地环境达标率

A.1.2.1.2
生物多样性指数

A.1.2.2.1
碳汇贡献

A.1.2.2.2
水源涵养量

A.1.2.2.3
土壤改良措施应用率

A.1.2.2.4
土壤侵蚀控制率

A.1.2.3.1
可再生资源利用率

A.1.3.1.1
产品溢价率

A.1.3.1.2
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A.1.3.2.1
资源循环利用率

A.1.3.2.2
投入产出比

A.1.3.3.1
产业链延伸度

生态产品中关键营养成分（如

维生素、矿物质）符合标准的

比例

产品中特定功能成分（如富硒

农产品硒含量、乳铁蛋白含

量）的实际检测值

生态产品生产地的土壤、水

质、空气质量符合标准的比例

产地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

及珍稀物种保护水平

单位面积生态产品生产过程

中固碳能力（如森林、农田的

碳储存量）

生态系统对水资源的保持与

净化能力（如森林、湿地的水

源涵养量）

生产过程中采用有机肥施用、

绿肥种植、土壤调理剂等改良

措施的面积占比

通过植被覆盖、梯田建设等措

施控制土壤侵蚀的区域占比

生产过程中可再生资源（如竹

木、有机肥料）占总资源的比例

生态认证产品较普通同类产

品的价格提升幅度

具有地理标志认证的生态产

品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

生产废弃物（如农业秸秆、畜

禽粪污）再利用的比例

生态产品生产投入与产出的

经济效益比

生态产品深加工及关联产业

（如旅游、物流）的附加值占比

营养成分达标率=达标样本数/总样本

数×100%

直接检测值（单位：mg/kg、mg/L 等，需

符合行业标准）

产地环境达标率=达标环境指标数/总
环境指标数×100%

采用本地物种占比（具体公式需结合生

态调查方法）

碳汇量=单位面积年固碳量［t/（ha・
年）］×生产面积（ha）
参照《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

农林碳汇核算方法

水源涵养量=单位面积涵养水量［m3/
（ha・年）］×相关生态面积（ha）

土壤改良措施应用率=采用改良措施

的面积/总生产面积×100%

土壤侵蚀控制率=有效控制土壤侵蚀

的区域面积/易侵蚀总面积×100%

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可再生资源使用

量/资源总使用量×100%

产品溢价率=（生态产品单价-普通产

品单价）/普通产品单价×100%

采用地理标志产品产值

资源循环利用率=废弃物再利用量/废
弃物产生总量×100%

投入产出比=产品总产值/生产总成本

产业链延伸度=深加工及关联产业产

值/初级产品产值×100%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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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社会

效益

A.1.5
环境

友好

A.1.6
企业

管理

A.1.4.1
民生改善

A.1.4.2
民生改善

A.1.4.3
社区与文化

A.1.4.4
公共责任

A.1.5.1
生产环节

A.1.5.2
流通与消费

A.1.5.3
废弃处理

A.1.6.1
治理体系

A.1.6.2
战略与责任

A.1.4.1.1
就业带动率

A.1.4.2.1
农民增收幅度

A.1.4.3.1
社区参与度

A.1.4.3.2
传统文化传承度

A.1.4.4.1
公益投入占比

A.1.5.1.1
污染物减排率

A.1.5.1.2
绿色技术应用率

A.1.5.2.1
低碳包装比例

A.1.5.2.2
运输碳足迹

A.1.5.3.1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A.1.6.1.1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数

A.1.6.1.2
产品追溯覆盖率

A.1.6.2.1
诚信合规能力

生态产品产业直接或间接创

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占区域就

业人口的比例

从事生态产品生产的农民收

入较基期的增长比例

当地居民在生态产品生产、服

务中的参与比例（如就业、合

作经营）

生态产品中融入非遗技艺、地

域文化元素的项目占比

企业投入生态保护、科普教育

等公益活动的资金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碳排

放等污染物较基准值的减排

比例

生物防治、节水灌溉等环境友

好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比例

可降解、可回收包装材料占总

包装材料的比例

单位产品运输过程中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产品废弃后可回收、再利用或

资源化处理的比例

企业通过 ISO 14000、
ISO 22000、HACCP 等 管 理

体系认证的证书数量

实现从生产到销售全程可追溯

（如区块链技术）的产品比例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遵守法律

法规、行业标准及生态产品相

关规范的能力，体现企业信用

水平与合规管理成熟度

就业带动率=相关就业人数/区域总就

业人数×100%

农民增收幅度 =（当期收入 - 基期收

入）/基期收入×100%

社区参与度=当地居民参与项目数/总
项目数×100% 或居民就业数/总就业

数×100%

传统文化传承度=含文化元素项目数/
总项目数×100%

公益投入占比=公益投入金额/营业收

入×100%

污染物减排率=（基准排放量-实际排

放量）/基准排放量×100%

绿色技术应用率=绿色技术覆盖面积/
总生产面积×100%

低碳包装比例=低碳包装使用量/包装

材料总量×100%

运输碳足迹=运输距离×单位距离碳

排放系数/产品数量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废弃物处理量/废
弃物产生总量×100%

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可查

的有效证书数量计算

追溯覆盖率=可追溯产品数量/总产品

数量×100%

综合得分=合同履约率×40%+合规

审查通过率×30%+信用评级得分转

换值×30%
其中，合同履约率=实际履行合同数/
总签订合同数×100%
合规审查通过率=通过合规审查的经

营活动/项目数/总审查数×100%
信用评级得分转换值：采用第三方信用

评 级（如 AAA 级 =100 分 ，AA 级 =
90 分，A 级=80 分，依此类推）

表 A.1　生态产品通用评价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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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3
风险控制

A.1.6.2.2
ESG（环 境 、社 会 和

治理）披露透明度

A.1.6.2.3
生态战略匹配度

A.1.6.3.1
质量安全事故率

A.1.6.3.2
供应链韧性指数

企业 ESG 绩效信息披露的完

整度与可信度

企业长期战略与生态产品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契合程度

年度内生态产品质量安全事

故发生次数占总产品批次的

比例

供应链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

动的抗风险能力（如本地化采

购比例）

采用第三方评分或披露内容完整性评

分（0 分~100 分）

专家打分法（结合战略文件与实施计

划，0 分~100 分）

事故率=事故次数/总产品批次×100%

综合评估本地化采购率、备用供应商数

量等，采用加权评分法（0 分~100 分）

A.1.6
企业

管理

A.1.6.2
战略与责任

表 A.1　生态产品通用评价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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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生态产品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

生态农产品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见表 B.1。

表 B.1　生态农产品行业特征指标

B.1.1
生产

模式

B.1.2
生态系

统质量

B.1.3
生物多

样性

B.1.4
生产

管理

B.1.5
产品

品质

B.1.1.1
产地生态化

B.1.1.2
投入品管控

B.1.2.1
地力培育

B.1.2.2
投入品管控

B.1.3.1
田间生态

B.1.4.1
低碳生产

B.1.5.1
生态溢价

B.1.1.1.1
生态缓冲带宽度

B.1.1.1.2
近自然种植比例

B.1.1.2.1
转基因生物零检出率

B.1.1.2.2
植物源投入品占比

B.1.2.1.1
土壤有机质提升率

B.1.2.1.2
轮作休耕实施率

B.1.2.2.1
化肥施用减量率

B.1.2.2.2
农药施用零增长达标率

B.1.3.1.1
天敌昆虫密度

B.1.3.1.2
作物多样性指数

B.1.4.1.1
有机肥替代率

B.1.4.1.2
节水灌溉实现率

B.1.5.1.1
生态标识溢价率

农田周边为隔离污染、保护生

物多样性设置的植被带宽度

（如乔木+灌木+草本复合带）

采用间作、套种、混交等模拟自

然群落结构的种植面积占比

生产单元内土壤、种子、投入品

中未检出转基因成分的比例

（强制指标）

植物源农药、肥料（如堆肥、沼

液）占总投入品的质量比例

连续  3 年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均

增长率（反映地力可持续性）

采用轮作、休耕等方式恢复土

壤肥力的耕地面积占比

与基准年相比，单位面积化肥

施用量的减少比例

实现农药施用量零增长或减少

的地块占比

每公顷农田中寄生蜂、瓢虫等

害虫天敌的数量（反映生物防

治效果）

单一地块同时种植的作物种类

数（含伴生植物，如豆类固氮

作物）

有机肥养分投入占化肥养分投

入的比例（减少化学污染）

滴灌、喷灌等节水技术覆盖的种

植面积比例（参照GB/T 50363）
生态认证产品［如有机、GAP
（良好农业规范）］较普通产品

的价格差倍数（体现市场认可）

实地测量值（单位：米，需≥5 m）

近自然种植比例=近自然种植面

积/总种植面积×100%
转基因生物零检出率=转基因检

测阴性样本数/总样本数 ×100%
（需第三方检测报告）

植物源投入品占比=植物源投入

品质量/投入品总质量×100%
土壤有机质提升率=[（末年有机质

含量-基年有机质含量）/基年有

机质含量]/3×100%
轮作休耕实施率=轮作休耕面积/
总耕地面积×100%
化肥施用减量率=（基准年化肥施

用量-当年化肥施用量）/基准年

化肥施用量×100%
农药施用零增长达标率=达标地

块数/总地块数×100%

天敌昆虫密度=黄板诱捕器计数×
换算系数（头/ha，需≥5 000头/ha）

作物多样性指数=-Σ（Pi×lnPi），

Pi为第 i种作物面积占比

有机肥替代率=有机肥养分含量/
化肥养分含量×100%（养分以 N+
P₂O₅+K₂O 计）

节水灌溉实现率=节水灌溉面积/
总灌溉面积×100%
生态标识溢价率=（生态产品单价-
普通产品单价）/普通产品单价 ×
100%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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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环境

效益

B.1.7
合规性

B.1.6.1
碳汇贡献

B.1.7.1
标准执行

B.1.5.1.2
功能性成分富集度

B.1.6.1.1
农田固碳强度

B.1.6.1.2
面源污染减排量

B.1.7.1.1
禁用清单执行率

B.1.7.1.2
生态缓冲带完整率

产品中硒、花青素等特色成分

含量超出普通产品的比例（如

富硒米硒含量≥0.15 mg/kg）
单位面积农田年固碳量（含作

物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

与传统种植相比，氮磷流失减

少量（通过测坑法或模型估算）

生产过程中禁用农药、生长调

节剂等物质的合规率

生态缓冲带无破坏、无占用的

区段比例（如无农药喷施、无垃

圾堆放）

功能性成分富集度=（实测值-普

通 产 品 均 值）/普 通 产 品 均 值 ×
100%
农田固碳强度=秸秆还田碳+有

机肥碳-碳排放

面源污染减排量=传统模式流失

量 - 生态模式流失量［单位：kg/
（ha・年）］

禁用清单执行率=合规操作记录

数/总操作记录数×100%（需农事

档案核查）

生态缓冲带完整率=完整缓冲带

长度/总缓冲带长度×100%

B.1.5
产品

品质

B.1.5.1
生态溢价

表 B.1　生态农产品行业特征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生态林产品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见表 B.2。

表 B.2　生态林产品行业特征指标

B.2.1
生态系

统质量

B.2.2
生物多

样性

B.2.3
可持续

经营

B.2.1.1
森林健康度

B.2.2.1
生物多样性

保护

B.2.3.1
近自然经营

水平

B.2.1.1.1
森林健康指数

B.2.1.1.2
天然更新幼苗保留率

B.2.1.1.3
林地土壤肥力指数

B.2.1.1.4
采伐迹地土壤恢复率

B.2.2.1.1
乡土树种占比

B.2.2.1.2
古树名木保护完好率

B.2.3.1.1
混交林比例

B.2.3.1.2
枯枝落叶保留率

基于 DB63/T 2017 的综合评分，

反映森林抗逆性、结构合理性

采伐后林地保留的天然更新幼

苗数量（≥1 年生）占应保留数量

的比例（促进自然更新）

综合评估林地土壤的养分含量、

结构等指标的健康程度

采伐后林地土壤理化性质恢复

至采伐前水平的比例

林分中乡土树种（如栎类、桦树）

的蓄积量占总蓄积量的比例（维

持本地生态系统）

辖区内挂牌保护古树名木的存活

且未受破坏的比例（强制指标）

不同树种混交林面积占林地总

面积的比例

林地内枯枝落叶保留量占自然

产生量的比例，用于维持土壤有

机质

采用 4 级评分法：健康（≥85 分）、

亚 健 康（70 分 ~84 分）、中 健 康

（55 分~69 分）、不健康（≤54 分）

天然更新幼苗保留率=天然更新

幼苗实际保留数/目标保留数×
100%（目标值≥2 000 株/ha）

基于土壤养分（N、P、K）、容重、孔

隙度等指标的加权评分（0 分 ~
100 分）

采伐迹地土壤恢复率=恢复达标

面积/采伐总面积×100%

乡土树种占比 = 乡土树种蓄积

量/林分总蓄积量×100%

古树名木保护完好率=完好古树

名木数量/总保护数量×100%

混交林比例=混交林面积/林地

总面积×100%

枯枝落叶保留率=实际保留量/
自然产生量×100%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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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产品

品质

B.2.5
生产

管理

B.2.6
社会

效益

B.2.7
环境

效益

B.2.8
合规性

B.2.3.2
资源利用

效率

B.2.4.1
木材生态

性能

B.2.4.2
林副产品功

能性

B.2.5.1
低碳加工

B.2.6.1
社区林业

参与

B.2.7.1
碳汇贡献

B.2.8.1
采伐管理

B.2.3.1.3
抚育采伐强度

B.2.3.2.1
木材综合利用率

B.2.3.2.2
活立木蓄积增长率

B.2.4.1.1
甲醛释放量

B.2.4.1.2
木材抗弯强度

B.2.4.2.1
竹荪多糖含量

B.2.4.2.2
野生菌重金属合格率

B.2.5.1.1
无醛胶使用比例

B.2.5.1.2
加工能耗强度

B.2.6.1.1
林农持股比例

B.2.6.1.2
生态护林员比例

B.2.7.1.1
森林碳汇增量

B.2.7.1.2
水源涵养提升率

B.2.8.1.1
采伐证合规率

B.2.8.1.2
濒危物种零采伐率

年度抚育采伐量占林分蓄积量

的比例（控制在 15% 以内，避免

过度干扰）

原木加工剩余物（如枝桠、树皮）

用于生物质能源、人造板的比例

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年增长

率（反映森林碳汇能力和可持续

产出）

木制品（如人造板）中甲醛释放浓

度（参照E0级标准≤0.05 mg/m³）

木材抵抗弯曲破坏的能力（反映

物理性能，如松木≥15 MPa，参
照 GB/T 1927.9）

竹荪等林副产品中功能性成分

含量（≥3.5%）

野生采集菌类中铅、镉等重金属

含量符合 GB 2762 的比例

木材加工中不含甲醛胶粘剂（如

大豆胶、木素胶）的用量占比

单位木材加工综合能耗（≤0.5 吨
标煤/m3）

当地林农在林业合作社或企业

中的持股比例（体现利益共享）

社区居民中担任生态护林员的

人数占适龄劳动力比例（促进当

地就业）

单位面积森林年固碳量（含林木

生 长 、枯 落 物 分 解 固 碳 ，参 照

GB/T 38582）

与传统采伐模式相比，森林改造

后水源涵养量的增长率（通过水

文模型测算）

实际采伐区域、数量与林木采伐

许可证一致的比例（强制指标）

采伐区域内未涉及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如红豆杉）的比例

抚育采伐强度 = 抚育采伐蓄积

量/林分总蓄积量×100%

木材综合利用率 = 剩余物利用

量/采伐剩余物总量×100%

活立木蓄积增长率=（末年蓄积

量-基年蓄积量）/基年蓄积量×
100%

第三方检测机构实测值（单位：

mg/m³）

实测值（单位：MPa）

高效液相色谱法实测值（单位：

g/100g）

野生菌重金属合格率=合格样本

数/总检测样本数×100%

无醛胶使用比例 = 无醛胶使用

量/胶粘剂总用量×100%

加工能耗强度=加工总能耗（吨

标煤）/木材加工量（m3）

林农持股比例=林农持股数/企
业总股数×100%

生态护林员比例=生态护林员人

数/社区适龄劳动力总数×100%

参照 GB/T 38582 计算：碳汇量=
生物量×0.5×碳转换系数

水源涵养提升率=（改造后涵养

量-改造前涵养量）/改造前涵养

量×100%

采伐证合规率=合规采伐面积/
总采伐面积×100%

濒危物种零采伐率=无濒危物种

采伐地块数/总采伐地块数×100%

B.2.3
可持续

经营

B.2.3.1
近自然经营

水平

表 B.2　生态林产品行业特征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生态畜牧产品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见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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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生态畜牧产品行业特征指标

B.3.1
生产

模式

B.3.2
生物多

样性

B.3.3
产品

品质

B.3.4
生产

管理

B.3.1.1
动物福利水平

B.3.1.2
粪污资源化

B.3.2.1
本土品种保护

B.3.3.1
功能性成分

B.3.3.2
安全性

B.3.4.1
低碳养殖

B.3.4.2
生物安全

B.3.1.1.1
动物福利指数

B.3.1.1.2
栏舍环境舒适度

B.3.1.2.1
固体粪便堆肥合格率

B.3.1.2.2
液体粪污还田率

B.3.2.1.1
地方品种存栏占比

B.3.2.1.2
转基因种源零使用

B.3.3.1.1
乳铁蛋白含量

B.3.3.2.1
抗生素残留合格率

B.3.3.2.2
体细胞数

B.3.4.1.1
饲料转化率

B.3.4.1.2
清洁能源使用率

B.3.4.2.1
免疫程序合规率

B.3.4.2.2
病原监测覆盖率

对环境、生理、行为三项指标进

行综合评分

畜禽栏舍温湿度、通风换气符

合标准的时长占比（如猪舍温

度为 18 ℃~22 ℃的时长占比）

固体粪便经  55 ℃以上高温发酵

≥7 d，寄生虫卵死亡率≥95%
的处理比例

厌氧发酵后的液体粪污用于农

田施肥的量占产生总量的比例

（减少污染排放）

区域内本土畜禽品种（如荣昌

猪、北京油鸡）存栏量占总存栏

量的比例

种畜禽及饲料中未检出转基因

成分的比例（强制指标）

乳 制 品 中 乳 铁 蛋 白 含 量（≥
200 mg/L，反映免疫活性）

畜禽产品中抗生素残留符合相

关标准的比例（如四环素类≤
100 μg/kg）

生鲜乳中体细胞数量（≤40 万/
mL，反映奶牛健康状况，按照

GB 19301）

生产单位重量畜禽产品消耗的

饲料量（如生猪料肉比≤3.0∶1，
反映资源效率）

养殖场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占总能耗的比例（减少化石

能源依赖）

口蹄疫等强制免疫密度≥95% 
且免疫记录完整的养殖单元比例

定期监测非洲猪瘟、禽流感等

病原的养殖企业占比（防范生

物风险）

采用  5 级评分法：优（≥90 分）、

良（75 分 ~89 分）、中（60 分 ~
74 分）、差（<60 分）

栏舍环境舒适度=达标时长/总
监测时长×100%

固体粪便堆肥合格率=合格堆

肥批次/总堆肥批次×100%

液体粪污还田率=液体粪污还

田量/液体粪污产生量×100%

地方品种存栏占比=本土品种

存栏数/畜禽总存栏数×100%

转基因种源零使用=转基因检

测 阴 性 样 本 数/总 样 本 数 ×
100%（需第三方检测报告）

液相色谱法实测值（单位：mg/L）

抗生素残留合格率=合格样本

数/总检测样本数×100%

荧光显微镜计数法实测值（单

位：个/mL）

饲料转化率=饲料消耗量/畜禽

增重（单位：kg/kg）

清洁能源使用率=清洁能源消

耗量/总能耗×100%

免疫程序合规率=合规养殖单

元数/总养殖单元数×100%

病原监测覆盖率=病原监测企

业数/总养殖企业数×100%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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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社会

效益

B.3.6
环境

效益

B.3.7
合规性

B.3.5.1
牧民增收

B.3.6.1
碳汇贡献

B.3.6.2
土壤保护

B.3.7.1
养殖规范

B.3.5.1.1
养殖合作社入社率

B.3.5.1.2
生态养殖培训率

B.3.6.1.1
反刍动物甲烷减排率

B.3.6.1.2
氮磷循环率

B.3.6.2.1
土壤重金属累积控制率

B.3.7.1.1
养殖档案完整率

B.3.7.1.2
排污许可达标率

牧民加入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的

比例（体现组织化与利益共享）

养殖户接受动物福利、粪污处

理等生态养殖技术培训的比例

采用低淀粉日粮等技术后，反

刍动物甲烷排放量较传统模式

的降低比例

畜禽粪污中氮磷养分返回农田

利用的比例（减少水体富营养

化风险）

养殖活动导致的土壤重金属累

积量控制在相关国家标准内的

比例

养殖记录（如饲料、用药、免疫）

完整且可追溯的企业比例［参

照  GB/T 20014（所有部分）］

养 殖 场 废 水 、废 气 排 放 符 合

GB 18596 的比例（强制指标）

养殖合作社入社率=入社牧民

数/区域牧民总数×100%

生态养殖培训率=受训养殖户

数/总养殖户数×100%

反刍动物甲烷减排率=（传统模

式甲烷排放-生态模式排放）/
传统模式排放×100%

氮磷循环率=还田氮磷量/粪污

氮磷产生量×100%

土壤重金属累积控制率=达标

地块数/总监测地块数×100%

养殖档案完整率=完整档案企

业数/总企业数×100%

排污许可达标率=达标排放周

期数/总监测周期数×100%

表 B.3　生态畜牧产品行业特征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生态渔业产品行业特征指标体系表见表 B.4。

表 B.4　生态渔业产品行业特征指标

B.4.1
生物多

样性

B.4.2
可持续

经营

B.4.1.1
水生生物保护

B.4.1.2
栖息地修复

B.4.2.1
资源养护

B.4.1.1.1
土著鱼种保有率

B.4.1.1.2
浮游生物丰富度

B.4.1.2.1
人工鱼礁覆盖率

B.4.1.2.2
产卵场保护完好率

B.4.2.1.1
增殖放流苗种本

土率

养殖区域内土著鱼类（如松江鲈、

黄河鲤）占总养殖鱼种的比例（防

止外来物种替代）

单位水体中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的 物 种 数（反 映 水 域 基 础 生 态

健康）

养殖区域内人工鱼礁投放面积占

宜投区域面积的比例（促进鱼类

产卵与栖息）

鱼类自然产卵场（如中华鲟产卵

场）未受养殖活动干扰的比例（强

制指标）

增殖放流苗种中本地土著物种占

比（避免外来物种生态风险）

土著鱼种保有率=土著鱼种养殖

量/总鱼种养殖量×100%

显微镜计数法测定物种数（单位：

种/L）

人工鱼礁覆盖率=人工鱼礁面积/
宜投区域面积×100%

产卵场保护完好率=未干扰产卵

场面积/总产卵场面积×100%

增殖放流苗种本土率=本地苗种

数量/总放流苗种数量×100%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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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生产

管理

B.4.4
环境

效益

B.4.5
合规性

B.4.3.1
生态技术应用

B.4.4.1
碳汇增强

B.4.5.1
渔业资源保护

B.4.2.1.2
渔具选择性指数

B.4.3.1.1
生态浮床覆盖率

B.4.3.1.2
循环水养殖比例

B.4.4.1.1
海藻碳汇贡献率

B.4.4.1.2
底质生态修复率

B.4.4.1.3
底泥重金属去除率

B.4.5.1.1
禁渔期执行完整率

B.4.5.1.2
外来入侵物种清

除率

渔具对目标鱼种的捕获比例（反

映对非目标物种的保护水平，如

刺网网目合规率）

水域中用于水质净化的浮床（如

种植水生植物）面积占比

采用封闭式循环水系统（减少换

水排污）的养殖面积占比

海藻养殖固碳量占水域总碳汇量

的比例（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固碳）

养殖活动导致的底质退化区域经

微生物修复、生物改良的比例

养殖过程中底泥重金属含量较初

始值的降低比例

养殖企业在禁渔期内完全停止捕

捞作业的时长占比

养殖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如鳄

龟、互花米草）的清除比例（强制

指标）

渔具选择性指数=目标鱼种捕获

量/总捕获量×100%

生态浮床覆盖率=生态浮床面积/
养殖水域面积×100%

循环水养殖比例=循环水养殖面

积/总养殖面积×100%

海藻碳汇贡献率=海藻固碳量/水
域总碳汇量×100%

底质生态修复率=修复底质面积/
退化底质总面积×100%

底泥重金属去除率=（初始重金属

含量-当前重金属含量）/初始重

金属含量×100%

禁渔期执行完整率=禁渔期合规

时长/禁渔期总时长×100%

外来入侵物种清除率=清除入侵

物种面积/入侵总面积×100%

B.4.2
可持续

经营

B.4.2.1
资源养护

表 B.4　生态渔业产品行业特征指标（续）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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